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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玲：本 院 受 理 严 清 荣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 初 55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巷 口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可在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河北中酬交通运输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杨 志
强 诉 你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冀 0391 民初 47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秦 皇 岛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谷玉存：本 院 受 理 梁 艳 秀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诉 讼 风 险 告 知 书 、司 法 公 开 通 知
书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14 时 30 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山海关开发区人民法庭第一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杨树梅：本院受理李丛和与你离婚一案，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冀 0203 民 初 10507 号 民 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河北路法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方艺云：本 院 受 理 王 琛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 初 43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立案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唐甜：本 院 受 理 樊 占 旗 诉 唐 甜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五百户法庭公开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曾凡红：本 院 受 理 刘 昊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权利义务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长集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崔淑敏、刘福军：本 院 受 理 吴 艳 春 、刘 飞 诉 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2）吉 0182 民初 3641、3643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 和 举 证 通 知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南东斌：本 院 受 理 华 王 红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皖 1525 民 初
1154 号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崔黎明：本 院 受 理 陈 建 宁 与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 初
354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林彩琴：原告陈巧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闽 0602 民初 3879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金峰开发
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杨小东：本 院 受 理 杨 阳 阳 诉 你 离 婚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开 庭 传 票 、诉 状 副 本 、举 证 通
知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棵
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郑立波、宫月梅：本院受理原告华富恒通咨询

服 务（北 京）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诉 你 们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
因 你 们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定于送达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1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王晓丹、张志奇：本院受理原告华富恒通咨询

服 务（北 京）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诉 你 们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
因 你 们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定于送达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4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宋立先、肖喜珠：本院受理原告赵宇诉你们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民 事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发出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6 时 1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赵荣华：本 院 受 理 张 顾 宏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皖 1522
民初 91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 院 马 店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王应龙：本 院 受 理 瞿 贵 侠 诉 你 离 婚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皖 1522 民 初 22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马店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付宝敏：本 院 受 理 王 乐 忠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皖 1522
民初 22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 院 马 店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江苏驰家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柴红俊：本

院受理的申请人张国利申请追加被申请人柴红俊
为张国利与江苏驰家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劳动
争 议 纠 纷 一 案 的 被 执 行 人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送达（2022）黔 2702 执异 81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逾期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裁 定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提 起 执 行 异 议 之 诉 ，逾 期 本 裁 定 即 发
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杨通文：本 院 受 理 赵 光 发 诉 你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 通 知 书 、裁 判 文 书 上 网 告 知 书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三 审 判 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林启善：本 院 受 理 林 兵 与 你 房 屋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2021）黔 0502 民 初 14140 号 ，因 你 下 落 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裁 定 书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孙晓辉：本 院 受 理 徐 健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鲁 0682 民 初 3796
号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廉
政监督卡、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等诉
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三 审
判庭公开审理，如你未在本院指定的时间内答辩、
举证及出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裁判。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隋风旭：本 院 受 理 闫 敬 伟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鲁 0682
民初 190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何智伟、惠州市红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廊坊锦标建材有限公司与深装总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何智伟、第三人惠州市红升房地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票 据 追 索 权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及 其 相 关 的 证 据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
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等诉讼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8 时 30 分（节 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陈万忠：本 院 受 理 福 建 石 狮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漳州芗城支行与你银行卡纠纷一案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 初

434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巷口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肖小良：本 院 受 理 肖 树 辉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
告的借款本金 100000 元（大写：壹拾万元整）；2. 判
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借款利息（利息计算方法：自
2021 年 2 月 3 日起按年利率 1%算至清偿时止）；3.
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闽 0925 民初 562 号民事裁定书、诉状、
证 据 、开 庭 传 票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审 判 庭 组 成
人员通知书等文书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逾期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
利。定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郭富瀚：本 院 受 理 温 州 租 八 戒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达（2022）浙 0329 民初 54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马以成：本 院 受 理 江 苏 创 世 纪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商 品 房 销 售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苏 0903 民 初 190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一、确认江苏创世纪置业有限公司与马以成之
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解
除；二、马以成协助办理位于盐城市盐都区御景湾
16 幢 201 室商品房的网签登记注销手续，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 2 份，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陈勇：本 院 受 理 江 苏 创 世 纪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商 品 房 销 售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苏 0903 民 初 190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一 、确 认 江 苏 创 世 纪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与 陈 勇 之 间 签
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解除 ；
二、陈勇协助办理位于盐城市盐都区御景湾 10 幢
1302 室 商 品 房 的 网 签 登 记 注 销 手 续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 2 份，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王纯华（511028196309188713）：本院受理谢

俊 贤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川 1083 民 初 278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决：王纯华在判决生效后 5 日内归还谢俊贤借款
10000 元 及 利 息（利 息 以 10000 元 为 基 数 自 2022 年
6 月 10 日起按年利率 3.7%计算至借款实际付清时
止），如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金 钱 给 付 义
务 ，应 当 按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二
百 六 十 条 规 定 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案件受理费 47 元，公告费 300 元，合计 347 元由
王纯华负担，谢俊贤已垫付，被告在支付上述款项
时一并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洪平（511028198611111812）：本院受理江德
富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 判令被告
支付货款 6403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 2021 年 2 月 12
日起按 LPR 的 4 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 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川 1083
民初 3424 号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
期 满 后 第 2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响 石 法 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崔野（210882199009252430）：本院受理张莉

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 判决被告立
即归还借款 6800 元；2.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川 1083 民初 3236 号起诉书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日 9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响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穆华军：本院受理杨中祥、杨中发、刘松、阮友
慧 、张 守 奎 、李 后 海 、阮 友 琼 诉 你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0502 民 初
1401 号、1410 号、1482 号、1391 号、137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杨家湾法庭领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毕 节 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郑朝进：本 院 受 理 路 言 权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0502
民初 458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 院 杨 家 湾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冯金山：本 院 受 理 福 建 漳 州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闽 0602 民初 492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巷口法庭领取，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苗志华：原告田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 9 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刘文超、刘金亮、张有平、曾凡鑫、代红琴、曾

庆全、吴光晟、吴明坤、牟子琴：本院受理肖钰凌诉
你 们 健 康 权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达（2022）黔 2725 民初 7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玉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 提 起 上 诉 ，上 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贵州云展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瓮 安

县 深 溪 种 、养 殖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诉 你 公 司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2022）
黔 2725 民 初 25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到 本 院 玉 山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起上
诉，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则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王小柳：本 院 受 理 李 小 春 诉 你 离 婚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2725 民 初 104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玉山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于黔南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则 发 生 法 律
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辽宁广源广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李 利 工 伤
认定申请一案，依照《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
375 号）第 十 九 条 的 规 定 ，由 你 方 承 担 举 证 责 任 。
因无法直接和邮寄送达给你（单位），依照《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五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单 位）公 告 送 达《伤 亡 事 故 举 证 通 知 书》（编 号 ：
202207004），自 发 出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请 你（单 位）于 规 定 期 限 内 举 证 ，逾 期 举 证
及未举证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特此公告。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讲述人：周新宇
单 位：山东省东平县检察院
职 务：党组书记、检察长
感 言：在法治路上传递温情

“周检察长，我不配做母亲，
今后就算砸锅卖铁也要照顾好
孩子，不再给检察官添麻烦了。”
那天，张女士边流眼泪边对我
说，这其中既有内疚、惭愧、自
责，也有对生活压力的宣泄。

小浩（化名）今年 12 岁，其
父母去年底离婚，小浩跟随父
亲生活。今年初，父亲突发疾
病去世，因小浩母亲张女士与
其爷爷奶奶有积怨，相互推诿
拒绝对小浩履行抚养义务。小
浩一纸诉状将母亲告上法庭，
要求其支付抚养费，同时请求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受案后，我带领干警到小浩
家了解情况。斑驳脱落的墙面，
锈迹斑斑的老旧电风扇，家里没
有几件像样的家具，看到小浩的
成长环境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眼前这个曾离家出走的孩子，眼

里充满了忧郁、怨恨和孤独。
“叔叔，我恨我妈。”这是小

浩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在交
流中了解到，孩子小时候经常被
母亲家暴，父亲去世后，他几乎
得不到亲人的照顾，且经常遭受
校园欺凌，这让小浩备受打击。
爷爷奶奶年事已高，疾病缠身，
孤立无援的小浩因得不到母爱，
不愿随母亲生活。

小浩将母亲起诉到法院后，
精神状态不佳，失眠、厌学情绪严
重，被医院诊断为重度抑郁，且有
暴力倾向，多次逃学、离家出走。

万丈悬崖就在眼前，必须
拉孩子一把。回到单位，我陷
入沉思，仅通过支持起诉让张
女士支付抚养费，小浩仍然无
法得到母爱，而找回亲情才是
孩子内心最渴望的。

“从有利于孩子成长角度
出发，变更监护权和支付抚养
费都不是最优解，要把重点放
在说服孩子母亲上。”我在法检
联席会上阐明检察机关的观点
后，法院负责人表示赞同。

经过检察官的耐心劝导，
小浩逐渐转变态度，同意随母亲
生活。

“小浩妈妈，无论从法律还

是亲情的角度，您都应该尽到母
亲的职责，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小浩身上已出现很多不良倾向，
精神状态堪忧，只有你能挽救
他。”在与张女士沟通时，我们用
法、用情交流，用心、用爱感化。

“您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我们
会尽全力帮助解决。”

“检察院作为局外人尚且如
此，我作为小浩的妈妈，还有什么
理由放弃孩子呢？”三番五次的登
门拜访，张女士终于被我们的真
诚感动。最终，在检察机关推动
下，诉前调解成功，由张女士承担
小浩的抚养义务。

虽然小浩已跟随母亲生活，
但这并不是检察办案的终点。
为帮助小浩走出阴霾，我们多次
对他进行心理疏导，并联系学校
减免了其住宿费和伙食费，民政
部门为小浩办理了低保。当地
一名爱心企业家得知此事后，也
拿出5000元资助小浩就读。

大道至简。检察办案的初
心，是守护成长、守护权益、守
护 生 活 。 在 法 治 路 上 传 递 温
情，将法律服务延伸到结案之
后，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检
察官时刻都在！

（本报记者匡雪整理）

拉回悬崖边上的孩子

乐某和吴某因邻里纠纷引
发争执，双方各执一词，积怨较
深，为化解双方的矛盾纠纷，湖
北省宜都市检察院检察官在走
访 调 查 的 基 础 上 ，采 取 释 法 说
理、公开调解、检察听证等方式，
使乐某、吴某对自己不理智的行
为感到惭愧，乐某当场道歉并自
愿认罪认罚，吴某表示谅解，两
人的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今
年 4 月，该院依法对乐某作相对
不起诉处理。

“ 邻 里 间 矛 盾 纠 纷 之 类 的
‘小案’常见多发，占我院办理案
件总量的 80%以上。每一起案件
对当事人而言都是天大的事，用

心用情办好，才能守住民心。”宜
都市检察院检察长易爱江谈到

“小案”办理时颇为感慨。

“小案”不简办
让法治理念浸润人心

“小区的树就这么被砍了，你
们管不管……”2021 年 4月，某小
区业主多次到社区和街道办事处
信访。到底谁来管、怎么管？这个难
题交给了宜都市检察院。

办案检察官走访调查后发
现，该小区业委会主任陈某在未
征求业主意见、未申请物业介
入，也没有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申请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对小区绿化
景观树木进行砍伐。经评估，被
砍伐的 64棵树木价值 20余万元。

由于机构改革，当地相关行
政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划分不
清，该院决定就此案召开公开听
证会，并邀请市人大代表、社区
工作人员和小区居民代表等参
加听证。

在听证会上，办案检察官
简要介绍了基本案情，并提出需
要听证解决的事项，相关行政主
管部门工作人员就关注的问题分
别作了说明，听证员结合法律规
定及砍伐小区绿化景观树木的事
实向当事人提问，并讨论形成听
证意见。通过检察听证，厘清
了各行政部门的监管职责，相
关责任主体对未经批准私自砍
伐小区树木的违法行为人陈某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同时责令
其赔偿公益损害损失，修复小
区受损的生态环境。

“违法行为人心服口服，行
政主管部门补位履职，业主拍手
称快。”参加听证的听证员表示，
该案的办理，解开了当事人的心
结和法结，以最小的司法投入实
现了最佳办案效果，值得点赞。

据了解，为了通过身边“小
案”传播法治理念，宜都市检察院
持续加大公开审查、检察听证工
作力度，努力实现办理一案、警示
一片、教育社会面的效果。2021
年以来，该院针对民生案件组织
开展公开审查、检察听证 42次。

“小案”精心办
让检察善意抵达人心

“他们太欺负人了，凭什么
不让我过！”张某、陈某圣夫妇二
人在自家门前设置障碍欲阻拦
邻 居 陈 某 出 行 ，陈 某 因 此 与 张
某、陈某圣发生口角，进而双方
持铁锹、木棍互殴，3 人均不同程
度受伤。这是宜都市检察院办理
的发生在邻里间的一起“小案”。

办案检察官实地走访调查了解
到 ，双 方 当 事 人 因 琐 事 积 怨 已
久，当地派出所、村委会工作人
员多次介入调解无果。当事人心
结未解，后又为诉讼所累，双方
邻里关系陷入僵局。

审结不是目的，化解矛盾才
是核心。如何修复破碎的邻里关
系，成为检察官的工作重点。该
院受案后，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均
为 70 岁以上老人，且陈某无经济
赔偿能力，直接起诉并不能有效
化解双方矛盾纠纷，甚至有可能
加剧矛盾形成世仇，成为乡村治
理中的不稳定因素。检察官决定
将化解矛盾的关口前移，多次与
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双方子女
谈心，与派出所和村委会工作人
员商议解决方案，并召开现场调
解会，有针对性地向双方当事人
进行情绪疏导和释法说理。

将心比心，以心换心。通过
检察官耐心释法说理，两家人
都放下了心中的芥蒂，消融了
多年的矛盾纠纷。双方当事人
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该案以
刑事和解结案。积怨 12 年的老邻
居重归于好。

办案中，宜都市检察院落细
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
策，聚焦涉案纠纷，强化诉前矛盾
化解，助力社会和谐稳定。2021
年以来，该院在轻微刑事案件快

速办理机制引领下，不批准逮捕
16件 47人，不起诉 68件 97人。

“小案”快速办
为民办实事不打折扣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
推进，农村公路不断拓宽。然而，
原本竖在道路两旁的电线杆随着
道路的拓宽，成了杵在道路中间
的“拦路虎”，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宜都市检察院发现问题后，
迅速开展农村道路安全领域公益
诉讼专项监督行动，并实地走访
调查全市乡镇公路情况。同时，该
院向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
议，督促其依法履职尽责。电线杆
涉及多家单位，协调难度大。该院
积极与宜都市交通运输局和当地
乡镇政府沟通，协调电线杆迁移事
宜。相关单位高度重视，主要负责
人靠前指挥，及时整改落实。在检
察机关的积极推动下，仅一周便完
成了电线杆迁移及路面恢复工作，
真正实现了为民办实事不打折扣。

“小案”连着民心，件件涉及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宜都市检察
院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精准
用力、主动作为，打通了服务百姓
的“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该院
督促相关部门整治农村道路 20余
公里，消除道路中间的电线杆、地
锚拉线等安全隐患 20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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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
区检察院干警在走访辖区烈士纪
念设施时发现，伊春烈士陵园存在
烈士墓碑、墓体老旧破损，纪念塑

像没有指示标牌等问题，遂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
建议，建议其及时恢复英烈纪念设施原貌，并做好后续管
护工作。

行政主管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投入专项资
金对烈士陵园进行整修。7 月 20 日，伊美区检察院开展烈
士纪念设施保护公益诉讼“回头看”活动，并邀请区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监督员参加。修缮后的烈士陵
园环境整洁，纪念碑字迹清晰，纪念亭清静优雅，每天
有专人维护。如今，烈士陵园恢复了以往的庄严肃穆，经
常有群众来此祭扫缅怀。

本报记者韩兵 通讯员赵立丽摄

修缮烈士陵园

检察官到当事人家里走访调查

宜都市检察院对一起拟不起诉刑事案件进行公开听证

本报讯（通讯员 宁 中 平）
“这些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反
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相关规定，
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侵害老年人的
合法权益。建议玉屏侗族自治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履职尽责。”
不久前，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检
察院在公开听证会上向该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

2022 年 5 月，“益心为公”检
察云平台志愿者郑某发现，当地
部分保健品经营商家时常组织
老年人以收看养生讲座、免费领
取鸡蛋等方式销售“保健食品”，
存在违规使用疾病治疗用语、夸
大产品功能、误导和欺骗消费者
等问题，于是向玉屏县检察院举
报，提供案件线索。6 月 2 日，玉
屏县检察院正式立案，并结合“检
察蓝牵手夕阳红”检察公益诉讼
专项工作进行调查核实，针对保
健品销售领域不法商家作案手段

隐蔽、欺骗性强、反调查能力强的
特点，邀请食品药品专业领域志
愿者协助办案，采取走访摸排、谈
话了解和技术手段等方式，获取
不法商家向老年人高价推销保
健品的证据。

6月 9日，玉屏县检察院就该
案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
者和老年群众代表参加听证。办
案检察官出示了获取的证据、法
律依据和认定的事实，提出了案
件拟处理意见，并听取各听证员
意见，听证员一致同意检察机关
制发检察建议，依法督促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履职尽责。

玉屏县检察院向该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建
议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保健
食品虚假宣传问题开展专项整
治，及时查处涉嫌虚假宣传的不
法商家；加强法治宣传，引导商家

提升守法意识，提高消费者的辨
别能力。收到检察建议后，玉屏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组织执
法人员对违法经营商家进行检
查并依法查处，同时联合相关部
门对全县保健品市场违法问题
开展大排查，检查保健品相关经
营场所 90余个。其中，行政立案
1件，公安机关查处涉及保健品刑
事犯罪案件 2 件，整治了当地的
保健品市场乱象。

保健品市场乱象突出，“骗老
坑老”“骗病坑病”等时有发生，侵
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玉屏县检察
院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通过

“益心为公”志愿者拓展案件线索
来源渠道，邀请具有专业技能的
志愿者辅助办案，充分发挥诉前
磋商、公开听证、检察建议作用，
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监
管职责，切实保护老年人合法权
益，促进社会综合治理。

齐抓共管整治骗老坑老行为
贵州玉屏：依法督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履职尽责

检察官向行政主管部门送达检察建议 检察官向参加“回头看”的代表委员介绍整改情况


